
復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年 4月 1日 

發文字號：復信經字第 1110000157號 
 

 

主旨：有關本公司所經理之「復華全球收益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

復華 1 至 5 年期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下稱「復華 1 至 5

年期高收益債券基金」）（該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

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收益平準金）」、「復華全球收益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復華新興市場 10 年期以上債券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下稱「復華新興市場 10 年期以上債券基金」）（該基金

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收益平準金）」、「復華中國 5 年期以上政策性金

融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收益平準

金）」、「復華特選債券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其子基金）」、「復

華多元資產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其子基金）」、「復華精選美

元債券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其子基金）」、「復華股債指數傘

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復華 5 至 10 年期投資等級債券指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復華股債指數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復華美元高

收益債券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該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

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復華股債指數二

號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復華新興市場 3 年期以上美元主權及類

主權債券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該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

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及「復華股債指數二號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復華新興亞洲 3 至 10 年期美元債券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該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等 14 檔基

金修訂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及公開說明書（含簡式公開說明書）乙

案，特此公告。 

說明： 

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中華民國(下同)111 年 4 月 1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00379174 號函核准旨揭基金修正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及公開說明書

 



（含簡式公開說明書）。 

二、各基金修正重點如下： 

(一)依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下稱「同業公

會」)民國（下同）110 年 2 月 23 日中信顧字第 1100050236 號

函，旨揭指數股票型基金（ETF）及指數型基金等 14 檔基金之

信託契約及公開說明書，新增應通知受益人及公告事項。 

(二)依標的指數提供者通知，刪除旨揭指數股票型基金（ETF）及指

數型基金等 14 檔基金之基金指數名稱「巴克萊（Barclays）」

中英文冠名。 

(三)參考同業公會 110 年 12 月 27 日中信顧字第 1070053254 號函及

配合實務作業需求，調整復華 1 至 5 年期高收益債券基金(本基

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收益平準金)及復華新興市場 10 年期以上債券基金（本基

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收益平準金）等 2 檔基金之告知申購人之

基金資產門檻由新臺幣 3 億元調降為 2 億元，終止信託契約門

檻由新臺幣 2億元調降為 1億元。 

三、旨揭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及公開說明書（含簡式公開說明書）之

修正內容，自公告日之翌日起生效。 

四、旨揭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正對照表如下： 

 



復華全球收益 ETF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復華 1至 5年期高收益

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收益平準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正對照

表 

修改後 修改前 

第 一 條：定義 

本契約所使用名詞之定義如下： 

二十八、標的指數：指本基金所追蹤之

標的指數，即指 Bloomberg US 

High Yield 1-5 year ex 

China 500mln 10% Sector 

Capped Index。 

第 一 條：定義 

本契約所使用名詞之定義如下： 

二十八、標的指數：指本基金所追蹤之

標的指數，即指 Bloomberg 

Barclays US High Yield 1-5 

year ex China 500mln 10% 

Sector Capped Index。 

第十三條：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

責任 

十九、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

貳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委託參

與證券商將淨資產價值及前一

月底之受益人人數告知申購

人。 

第十三條：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

責任 

十九、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

參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委託參

與證券商將淨資產價值及前一

月底之受益人人數告知申購

人。 

第十五條：指數授權契約 

本基金所使用之標的指數，亦即彭博 1

至 5年期美元高收益債券(不含中國)發

行量五億美元產業 10%上限指數

(Bloomberg US High Yield 1-5 year 

ex China 500mln 10% Sector Capped 

Index)，係由指數提供者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 編製及計算，

依據經理公司與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 簽 署 之 Index 

License Terms And Conditions (「主

約」)規定，經理公司與指數提供者簽訂

Approved Product Addendum (「附約」)

第十五條：指數授權契約 

本基金所使用之標的指數，亦即彭博巴

克萊 1 至 5 年期美元高收益債券(不含

中國)發行量五億美元產業 10%上限指

數 (Bloomberg Barclays US High 

Yield 1-5 year ex China 500mln 10% 

Sector Capped Index)，係由指數提供

者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

編 製 及 計 算 ， 依 據 經 理 公 司 與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 簽

署 之 Index License Terms And 

Conditions (「主約」)規定，經理公司

與指數提供者簽訂 Approved Product 



修改後 修改前 

授權本基金使用標的指數及標的指數

之名稱，即為本基金之指數授權契約，

指數授權契約之重要內容概述如下： 

Addendum (「附約」)授權本基金使用標

的指數及標的指數之名稱，即為本基金

之指數授權契約，指數授權契約之重要

內容概述如下： 

第二十五條：本契約之終止及本基金

受益憑證之終止上市 

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

准後，本契約終止，且本基金受

益憑證終止上市︰ 

(十)本基金成立滿一年後，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十個營

業日平均值低於新臺幣壹億

元時，經理公司應即通知全

體受益人、基金保管機構及

金管會終止本契約者。 

第二十五條：本契約之終止及本基金

受益憑證之終止上市 

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

准後，本契約終止，且本基金受

益憑證終止上市︰ 

(十)本基金成立滿一年後，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十個營

業日平均值低於新臺幣貳億

元時，經理公司應即通知全

體受益人、基金保管機構及

金管會終止本契約者。 

第三十二條：通知及公告 

一、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

受益人之事項如下： 

 (九)標的指數發生重大事項，對

受益人有重大影響者。 

 

二、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

之事項如下： 

(十一)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基

金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

券相關商品，長期發生無

法交割、移轉、平倉或取回

保證金情事；基金成分證

券檔數或期貨交易部位曝

險比率與所追蹤標的指數

編製成分證券檔數或曝險

比率有重大差異者；基金

第三十二條：通知及公告 

一、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

受益人之事項如下： 

（增列） 

其後款次向後移 

 

二、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

之事項如下： 

(十一)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基

金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

券相關商品，長期發生無

法交割、移轉、平倉或取回

保證金情事)。 



修改後 修改前 

成分證券及期貨交易部位

之調整，導致基金績效與

標的指數表現之追蹤差距

（Tracking Difference）

有重大差異者)。 

【附件一】證券商參與契約重要內容 

受益憑證申購及買回通則 

六、各子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貳

億元時，參與證券商應依本基金公

開說明書規定將各子基金淨資產

價值及前一月底之受益人人數告

知申購人。 

【附件一】證券商參與契約重要內容 

受益憑證申購及買回通則 

六、復華 1至 5年期高收益債券基金及

復華新興市場 10 年期以上債券基

金： 

前述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參

億元時，參與證券商應依本基金公

開說明書規定將該子基金淨資產價

值及前一月底之受益人人數告知該

子基金申購人。 

復華富時不動產證券化基金： 

該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貳億

元時，參與證券商應依本基金公開

說明書規定將淨資產價值及前一月

底之受益人人數告知該子基金申購

人。 

 

復華全球收益 ETF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復華新興市場 10年期以

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收益平準金)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正對照表 

修改後 修改前 

第 一 條：定義 

本契約所使用名詞之定義如下： 

二十八、標的指數：指本基金所追蹤

之標的指數，即指 Bloomberg 

EM USD ex China 

第 一 條：定義 

本契約所使用名詞之定義如下： 

二十八、標的指數：指本基金所追蹤

之標的指數，即指 Bloomberg 

Barclays EM USD ex China 



修改後 修改前 

Investment Grade 10 year 

10% Country Capped 

Index。 

Investment Grade 10 year 

10% Country Capped 

Index。 

第十三條：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

責任 

十九、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

貳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委託參

與證券商將淨資產價值及前一

月底之受益人人數告知申購

人。 

第十三條：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

責任 

十九、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

參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委託參

與證券商將淨資產價值及前一

月底之受益人人數告知申購

人。 

第十五條：指數授權契約 

本基金所使用之標的指數，亦即彭博新

興市場 10 年期以上美元投資等級債券

( 不 含 中 國 ) 國 家 10% 上 限 指 數

(Bloomberg EM USD ex China 

Investment Grade 10 year 10% 

Country Capped Index)，係由指數提供

者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

編 製 及 計 算 ， 依 據 經 理 公 司 與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 簽

署 之 Index License Terms And 

Conditions (「主約」)規定，經理公司

與指數提供者簽訂 Approved Product 

Addendum (「附約」)授權本基金使用標

的指數及標的指數之名稱，即為本基金

之指數授權契約，指數授權契約之重要

內容概述如下： 

第十五條：指數授權契約 

本基金所使用之標的指數，亦即彭博巴

克萊新興市場 10 年期以上美元投資等

級債券(不含中國)國家 10%上限指數

(Bloomberg Barclays EM USD ex China 

Investment Grade 10 year 10% 

Country Capped Index)，係由指數提供

者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

編 製 及 計 算 ， 依 據 經 理 公 司 與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 簽

署 之 Index License Terms And 

Conditions (「主約」)規定，經理公司

與指數提供者簽訂 Approved Product 

Addendum (「附約」)授權本基金使用標

的指數及標的指數之名稱，即為本基金

之指數授權契約，指數授權契約之重要

內容概述如下： 

第二十五條：本契約之終止及本基金

受益憑證之終止上市 

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

准後，本契約終止，且本基金受

益憑證終止上市︰ 

第二十五條：本契約之終止及本基金

受益憑證之終止上市 

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

准後，本契約終止，且本基金受

益憑證終止上市︰ 



修改後 修改前 

(十)本基金成立滿一年後，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十個營

業日平均值低於新臺幣壹億

元時，經理公司應即通知全

體受益人、基金保管機構及

金管會終止本契約者。 

(十)本基金成立滿一年後，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十個營

業日平均值低於新臺幣貳億

元時，經理公司應即通知全

體受益人、基金保管機構及

金管會終止本契約者。 

第三十二條：通知及公告 

一、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

受益人之事項如下：  

(九)標的指數發生重大事項，對

受益人有重大影響者。 

 

二、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

之事項如下： 

(十一)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基

金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

券相關商品，長期發生無

法交割、移轉、平倉或取回

保證金情事；基金成分證

券檔數或期貨交易部位曝

險比率與所追蹤標的指數

編製成分證券檔數或曝險

比率有重大差異者；基金

成分證券及期貨交易部位

之調整，導致基金績效與

標的指數表現之追蹤差距

（Tracking Difference）

有重大差異者)。 

第三十二條：通知及公告 

一、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

受益人之事項如下：  

（增列） 

其後款次向後移 

 

二、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

之事項如下： 

(十一)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基

金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

券相關商品，長期發生無

法交割、移轉、平倉或取回

保證金情事)。 

【附件一】證券商參與契約重要內容 

受益憑證申購及買回通則 

六、各子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

貳億元時，參與證券商應依本基

【附件一】證券商參與契約重要內容 

受益憑證申購及買回通則 

六、復華 1至 5年期高收益債券基金

及復華新興市場 10年期以上債券



修改後 修改前 

金公開說明書規定將各子基金淨

資產價值及前一月底之受益人人

數告知申購人。 

基金： 

前述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

參億元時，參與證券商應依本基

金公開說明書規定將該子基金淨

資產價值及前一月底之受益人人

數告知該子基金申購人。 

復華富時不動產證券化基金： 

該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貳

億元時，參與證券商應依本基金

公開說明書規定將淨資產價值及

前一月底之受益人人數告知該子

基金申購人。 

 

復華中國 5年期以上政策性金融債券 ETF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

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收益平準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正對照表 

修改後 修改前 

第 一 條：定義 

本契約所使用名詞之定義如下： 

二十八、標的指數：指本基金所追蹤

之標的指數，即指彭博 5年

期以上中國政策性金融債券

指數（Bloomberg China 

Policy Bank 5+ Year 15 

bln Net Index）。 

第 一 條：定義 

本契約所使用名詞之定義如下： 

二十八、標的指數：指本基金所追蹤

之標的指數，即指彭博巴克

萊 5年期以上中國政策性金

融債券指數（Bloomberg 

Barclays China Policy 

Bank 5+ Year 15 bln Net 

Index）。 

第十五條：指數授權契約 

本基金所使用之標的指數，亦即彭博 5

年期以上中國政策性金融債券指數

(Bloomberg China Policy Bank 5+ 

Year 15 bln Net Index)，係由指數提

供 者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第十五條：指數授權契約 

本基金所使用之標的指數，亦即彭博巴

克萊 5年期以上中國政策性金融債券指

數(Bloomberg Barclays China Policy 

Bank 5+ Year 15 bln Net Index)，係

由 指 數 提 供 者 BLOOMBERG INDEX 



修改後 修改前 

LIMITED 編製及計算，依據經理公司與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 簽

署 之 Index License Terms And 

Conditions (「主約」)規定，經理公司

與指數提供者簽訂 Approved Product 

Addendum (「附約」)授權本基金使用標

的指數及標的指數之名稱，即為本基金

之指數授權契約，指數授權契約之重要

內容概述如下： 

SERVICES LIMITED編製及計算，依據經

理公司與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簽署之 Index License Terms 

And Conditions (「主約」)規定，經理

公司與指數提供者簽訂 Approved 

Product Addendum (「附約」)授權本基

金使用標的指數及標的指數之名稱，即

為本基金之指數授權契約，指數授權契

約之重要內容概述如下： 

第三十二條：通知及公告 

一、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

受益人之事項如下： 

 (九)標的指數發生重大事項，對

受益人有重大影響者。 

 

二、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

之事項如下： 

(十一)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基

金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

券相關商品，長期發生無法

交割、移轉、平倉或取回保

證金情事；基金成分證券檔

數或期貨交易部位曝險比

率與所追蹤標的指數編製

成分證券檔數或曝險比率

有重大差異者；基金成分證

券及期貨交易部位之調整，

導致基金績效與標的指數

表現之追蹤差距（Tracking 

Difference）有重大差異

者)。 

第三十二條：通知及公告 

一、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

受益人之事項如下： 

（增列） 

其後款次向後移 

 

二、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

之事項如下： 

(十一)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基

金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

券相關商品，長期發生無法

交割、移轉、平倉或取回保

證金情事)。 

 



復華特選債券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復華 15年期以上能源業債券

ETF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收益平準金)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正對照表 

修改後 修改前 

第 一 條：定義 

本契約所使用名詞之定義如下： 

二十八、標的指數：指本基金所追蹤之

標的指數，即指彭博 15年期以

上美元能源業公司債券指數

（ Bloomberg US Corporate 

15+ Year Energy Index）。 

第 一 條：定義 

本契約所使用名詞之定義如下： 

二十八、標的指數：指本基金所追蹤之

標的指數，即指彭博巴克萊 15

年期以上美元能源業公司債

券指數（Bloomberg Barclays 

US Corporate 15+ Year 

Energy Index）。 

第十五條：指數授權契約 

本基金所使用之標的指數，亦即彭博 15

年期以上美元能源業公司債券指數

(Bloomberg US Corporate 15+ Year 

Energy Index)，係由指數提供者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 編

製及計算，依據經理公司與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 簽署之 Index 

License Terms And Conditions (「主

約」)規定，經理公司與指數提供者簽訂

Approved Product Addendum (「附約」)

授權本基金使用標的指數及標的指數

之名稱，即為本基金之指數授權契約，

指數授權契約之重要內容概述如下： 

 (略) 

第十五條：指數授權契約 

本基金所使用之標的指數，亦即彭博巴

克萊 15 年期以上美元能源業公司債券

指 數 (Bloomberg Barclays US 

Corporate 15+ Year Energy Index)，

係由指數提供者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編製及計算，依據經

理公司與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簽署之 Index License Terms 

And Conditions (「主約」)規定，經理

公司與指數提供者簽訂 Approved 

Product Addendum (「附約」)授權本基

金使用標的指數及標的指數之名稱，即

為本基金之指數授權契約，指數授權契

約之重要內容概述如下： 

 (略) 

第三十二條：通知及公告 

一、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

受益人之事項如下： 

(九)標的指數發生重大事項，對

第三十二條：通知及公告 

一、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

受益人之事項如下： 

（增列） 



修改後 修改前 

受益人有重大影響者。 

 

二、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

之事項如下： 

(十一)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基

金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

券相關商品，長期發生無法

交割、移轉、平倉或取回保

證金情事；基金成分證券檔

數或期貨交易部位曝險比

率與所追蹤標的指數編製

成分證券檔數或曝險比率

有重大差異者；基金成分證

券及期貨交易部位之調整，

導致基金績效與標的指數

表現之追蹤差距（Tracking 

Difference）有重大差異

者)。 

其後款次向後移 

 

二、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

之事項如下： 

(十一)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基

金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

券相關商品，長期發生無法

交割、移轉、平倉或取回保

證金情事)。 

 

復華特選債券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復華 15年期以上製藥業債券

ETF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收益平準金)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正對照表 

修改後 修改前 

第 一 條：定義 

本契約所使用名詞之定義如下： 

二十八、標的指數：指本基金所追蹤之

標的指數，即指彭博 15年期以

上美元製藥業公司債券指數

（ Bloomberg US Corporate 

15+ Year  Pharmaceuticals 

Index）。 

第 一 條：定義 

本契約所使用名詞之定義如下： 

二十八、標的指數：指本基金所追蹤之

標的指數，即指彭博巴克萊

15年期以上美元製藥業公司

債券指數（Bloomberg 

Barclays US Corporate 15+ 

Year  Pharmaceuticals 

Index）。 



修改後 修改前 

第十五條：指數授權契約 

本基金所使用之標的指數，亦即彭博 15

年期以上美元製藥業公司債券指數

(Bloomberg US Corporate 15+ Year 

Pharmaceuticals Index)，係由指數提

供 者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 編製及計算，依據經理公司與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 簽

署 之 Index License Terms And 

Conditions (「主約」)規定，經理公司

與指數提供者簽訂 Approved Product 

Addendum (「附約」)授權本基金使用標

的指數及標的指數之名稱，即為本基金

之指數授權契約，指數授權契約之重要

內容概述如下： 

 (略) 

第十五條：指數授權契約 

本基金所使用之標的指數，亦即彭博巴

克萊 15 年期以上美元製藥業公司債券

指 數 (Bloomberg Barclays US 

Corporate 15+ Year Pharmaceuticals 

Index)，係由指數提供者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編製及計算，

依據經理公司與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 簽 署 之 Index 

License Terms And Conditions (「主

約」)規定，經理公司與指數提供者簽訂

Approved Product Addendum (「附約」)

授權本基金使用標的指數及標的指數之

名稱，即為本基金之指數授權契約，指

數授權契約之重要內容概述如下： 

 (略) 

第三十二條：通知及公告 

一、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

益人之事項如下： 

(九)標的指數發生重大事項，對受

益人有重大影響者。 

 

二、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之

事項如下： 

(十一)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基

金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

券相關商品，長期發生無法

交割、移轉、平倉或取回保

證金情事；基金成分證券檔

數或期貨交易部位曝險比

率與所追蹤標的指數編製

成分證券檔數或曝險比率

第三十二條：通知及公告 

一、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

益人之事項如下： 

（增列） 

其後款次向後移 

 

二、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之

事項如下： 

(十一)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基

金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

券相關商品，長期發生無法

交割、移轉、平倉或取回保

證金情事)。 



修改後 修改前 

有重大差異者；基金成分證

券及期貨交易部位之調整，

導致基金績效與標的指數

表現之追蹤差距（Tracking 

Difference）有重大差異

者)。 

 

復華特選債券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復華新興市場企業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收益平準金)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正對照表 

修改後 修改前 

第 一 條：定義 

本契約所使用名詞之定義如下： 

二十八、標的指數：指本基金所追蹤之

標的指數，即指彭博新興市場

美元精選信用債券指數

（Bloomberg EM USD Credit 

Select Index）。 

第 一 條：定義 

本契約所使用名詞之定義如下： 

二十八、標的指數：指本基金所追蹤之

標的指數，即指彭博巴克萊新

興市場美元精選信用債券指數

（ Bloomberg Barclays EM 

USD Credit Select Index）。 

第十五條：指數授權契約 

本基金所使用之標的指數，亦即彭博新

興 市 場 美 元 精 選 信 用 債 券 指 數

(Bloomberg EM USD Credit Select 

Index)，係由指數提供者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 編製及計算，

依據經理公司與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 簽 署 之 Index 

License Terms And Conditions (「主

約」)規定，經理公司與指數提供者簽訂

Approved Product Addendum (「附約」)

授權本基金使用標的指數及標的指數之

名稱，即為本基金之指數授權契約，指

第十五條：指數授權契約 

本基金所使用之標的指數，亦即彭博巴

克萊新興市場美元精選信用債券指數

(Bloomberg Barclays EM USD Credit 

Select Index)，係由指數提供者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 編

製及計算，依據經理公司與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簽署之 Index 

License Terms And Conditions (「主

約」)規定，經理公司與指數提供者簽訂

Approved Product Addendum (「附約」)

授權本基金使用標的指數及標的指數之

名稱，即為本基金之指數授權契約，指



修改後 修改前 

數授權契約之重要內容概述如下： 

 (略) 

數授權契約之重要內容概述如下： 

 (略) 

第三十二條：通知及公告 

一、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

益人之事項如下： 

(九)標的指數發生重大事項，對受

益人有重大影響者。 

 

二、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之

事項如下： 

(十一)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基

金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

券相關商品，長期發生無法

交割、移轉、平倉或取回保

證金情事；基金成分證券檔

數或期貨交易部位曝險比

率與所追蹤標的指數編製

成分證券檔數或曝險比率

有重大差異者；基金成分證

券及期貨交易部位之調整，

導致基金績效與標的指數

表現之追蹤差距（Tracking 

Difference）有重大差異

者)。 

第三十二條：通知及公告 

一、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

益人之事項如下： 

（增列） 

其後款次向後移 

 

二、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之

事項如下： 

(十一)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基

金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

券相關商品，長期發生無法

交割、移轉、平倉或取回保

證金情事)。 

 

復華多元資產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復華美國 20年期以上公債

ETF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正對照表 

修改後 修改前 

第 一 條：定義 

本契約所使用名詞之定義如下： 

二十七、標的指數：指本基金所追蹤之

第 一 條：定義 

本契約所使用名詞之定義如下： 

二十七、標的指數：指本基金所追蹤之



修改後 修改前 

標的指數，即指彭博 20 年期

( 以 上 ) 美 國 公 債 指 數

(Bloomberg U.S. Treasury 

20+ Year Total Return 

Index)。 

標的指數，即指彭博巴克萊 20

年期 (以上 )美國公債指數

(Bloomberg Barclays U.S. 

Treasury 20+ Year Total 

Return Index)。 

第十五條：指數授權契約 

本基金所使用之標的指數，亦即彭博 20

年期(以上)美國公債指數(Bloomberg 

U.S. Treasury 20+ Year Total Return 

Index)，係由指數提供者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 編製及計算，

依據經理公司與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 簽 署 之 Index 

License Terms And Conditions (「主

約」)規定，經理公司與指數提供者簽訂

Approved Product Addendum (「附約」)

授權本基金使用標的指數及標的指數之

名稱，即為本基金之指數授權契約，指

數授權契約之重要內容概述如下：  

 (略) 

第十五條：指數授權契約 

本基金所使用之標的指數，亦即彭博巴

克萊 20 年期(以上)美國公債指數

(Bloomberg Barclays U.S. Treasury 

20+ Year Total Return Index)，係由

指數提供者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 編製及計算，依據經理公司與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 簽

署 之 Index License Terms And 

Conditions (「主約」)規定，經理公司

與指數提供者簽訂 Approved Product 

Addendum (「附約」)授權本基金使用標

的指數及標的指數之名稱，即為本基金

之指數授權契約，指數授權契約之重要

內容概述如下：  

 (略) 

第三十二條：通知及公告 

一、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

益人之事項如下： 

(八)標的指數發生重大事項，對受

益人有重大影響者。 

 

二、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之

事項如下： 

(十一)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基

金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

券相關商品，長期發生無法

第三十二條：通知及公告 

一、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

益人之事項如下： 

（增列） 

其後款次向後移 

 

二、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之

事項如下： 

(十一)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基

金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

券相關商品，長期發生無法



修改後 修改前 

交割、移轉、平倉或取回保

證金情事；基金成分證券檔

數或期貨交易部位曝險比

率與所追蹤標的指數編製

成分證券檔數或曝險比率

有重大差異者；基金成分證

券及期貨交易部位之調整，

導致基金績效與標的指數

表現之追蹤差距（Tracking 

Difference）有重大差異

者)。 

交割、移轉、平倉或取回保

證金情事)。 

 

復華精選美元債券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復華 20年期以上 A3級

以上公司債券 ETF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收益

平準金)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正對照表 

修改後 修改前 

第 一 條：定義 

本契約所使用名詞之定義如下： 

二十八、標的指數：指本基金所追蹤之

標的指數，即指彭博 20年期以

上美元 A3 級以上公司債流動

性指數 (Bloomberg US 20+ 

Year A3 or Better Corp Bond 

Liquid Index)。 

第 一 條：定義 

本契約所使用名詞之定義如下： 

二十八、標的指數：指本基金所追蹤之

標的指數，即指彭博巴克萊 20

年期以上美元 A3 級以上公司

債 流 動 性 指 數 (Bloomberg 

Barclays US 20+ Year A3 or 

Better Corp Bond Liquid 

Index)。 

第十五條：指數授權契約 

本基金所使用之標的指數，亦即彭博 20

年期以上美元 A3 級以上公司債流動性

指數(Bloomberg US 20+ Year A3 or 

Better Corp Bond Liquid Index)，係

第十五條：指數授權契約 

本基金所使用之標的指數，亦即彭博巴

克萊 20年期以上美元 A3級以上公司債

流動性指數(Bloomberg Barclays US 

20+ Year A3 or Better Corp Bond 



修改後 修改前 

由 指 數 提 供 者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編製及計算，依據經

理公司與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簽署之 Index License Terms 

And Conditions (「主約」)規定，經理

公司與指數提供者 簽訂 Approved 

Product Addendum (「附約」)授權本基

金使用標的指數及標的指數之名稱，即

為本基金之指數授權契約，指數授權契

約之重要內容概述如下：  

(略) 

Liquid Index) ，係由指數提供者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 編

製及計算，依據經理公司與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簽署之 Index 

License Terms And Conditions (「主

約」)規定，經理公司與指數提供者簽訂

Approved Product Addendum (「附約」)

授權本基金使用標的指數及標的指數之

名稱，即為本基金之指數授權契約，指

數授權契約之重要內容概述如下： (略) 

第三十二條：通知及公告 

一、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

益人之事項如下： 

(九)標的指數發生重大事項，對受

益人有重大影響者。 

 

二、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之

事項如下： 

(十一)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基

金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券

相關商品，長期發生無法交

割、移轉、平倉或取回保證

金情事；基金成分證券檔數

或期貨交易部位曝險比率與

所追蹤標的指數編製成分證

券檔數或曝險比率有重大差

異者；基金成分證券及期貨

交易部位之調整，導致基金

績效與標的指數表現之追蹤

差距（Tracking 

Difference）有重大差異

第三十二條：通知及公告 

一、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

益人之事項如下： 

（增列） 

其後款次向後移 

 

二、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之

事項如下： 

(十一)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基

金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券

相關商品，長期發生無法交

割、移轉、平倉或取回保證

金情事)。 



修改後 修改前 

者)。 

 

復華精選美元債券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復華 8年期以上次順位

金融債券 ETF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收益平準

金)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正對照表 

修改後 修改前 

第 一 條：定義 

本契約所使用名詞之定義如下： 

二十八、標的指數：指本基金所追蹤之

標的指數，即指彭博 8年期以

上美元次順位金融債券指數

(Bloomberg US 8+ Year 

Financial Subordinate 

Index)。 

第 一 條：定義 

本契約所使用名詞之定義如下： 

二十八、標的指數：指本基金所追蹤之

標的指數，即指彭博巴克萊 8

年期以上美元次順位金融債券

指數(Bloomberg Barclays US 

8+ Year Financial 

Subordinate Index)。 

第十五條：指數授權契約 

本基金所使用之標的指數，亦即彭博 8

年期以上美元次順位金融債券指數

(Bloomberg US 8+ Year Financial 

Subordinate Index)，係由指數提供者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 編

製及計算，依據經理公司與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 簽署之 Index 

License Terms And Conditions (「主

約」)規定，經理公司與指數提供者簽訂

Approved Product Addendum (「附約」)

授權本基金使用標的指數及標的指數之

名稱，即為本基金之指數授權契約，指

數授權契約之重要內容概述如下：  

(略) 

第十五條：指數授權契約 

本基金所使用之標的指數，亦即彭博巴

克萊 8年期以上美元次順位金融債券指

數(Bloomberg Barclays US 8+ Year 

Financial Subordinate Index)，係由

指數提供者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 編製及計算，依據經理公司與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 簽

署 之 Index License Terms And 

Conditions (「主約」)規定，經理公司

與指數提供者簽訂 Approved Product 

Addendum (「附約」)授權本基金使用標

的指數及標的指數之名稱，即為本基金

之指數授權契約，指數授權契約之重要

內容概述如下：  

(略) 



修改後 修改前 

 

第三十二條：通知及公告 

一、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

益人之事項如下： 

(九)標的指數發生重大事項，對受

益人有重大影響者。 

 

二、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之

事項如下： 

(十一)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基

金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券

相關商品，長期發生無法交

割、移轉、平倉或取回保證

金情事；基金成分證券檔數

或期貨交易部位曝險比率與

所追蹤標的指數編製成分證

券檔數或曝險比率有重大差

異者；基金成分證券及期貨

交易部位之調整，導致基金

績效與標的指數表現之追蹤

差 距 （ Tracking 

Difference）有重大差異

者)。 

第三十二條：通知及公告 

一、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

益人之事項如下： 

（增列） 

其後款次向後移 

 

二、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之

事項如下： 

(十一)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基

金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券

相關商品，長期發生無法交

割、移轉、平倉或取回保證

金情事)。 

 

 

復華精選美元債券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復華 1至 5年期美元特

選信用債券 ETF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收益平

準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正對照表 

修改後 修改前 

第 一 條：定義 第 一 條：定義 



修改後 修改前 

本契約所使用名詞之定義如下： 

二十八、標的指數：指本基金所追蹤之

標的指數，即指彭博 1至 5年

期美元特選信用債券指數

(Bloomberg US 1-5 Year 

Credit Select Index)。 

本契約所使用名詞之定義如下： 

二十八、標的指數：指本基金所追蹤之

標的指數，即指彭博巴克萊 1

至 5年期美元特選信用債券指

數 (Bloomberg Barclays US 

1-5 Year Credit Select 

Index)。 

第十五條：指數授權契約 

本基金所使用之標的指數，亦即彭博 1

至 5 年期美元特選信用債券指數

(Bloomberg US 1-5 Year Credit 

Select Index)，係由指數提供者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 編

製及計算，依據經理公司與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 簽署之 Index 

License Terms And Conditions (「主

約」)規定，經理公司與指數提供者簽訂

Approved Product Addendum (「附約」)

授權本基金使用標的指數及標的指數之

名稱，即為本基金之指數授權契約，指

數授權契約之重要內容概述如下：  

(略) 

第十五條：指數授權契約 

本基金所使用之標的指數，亦即彭博巴

克萊 1至 5年期美元特選信用債券指數

(Bloomberg Barclays US 1-5 Year 

Credit Select Index)，係由指數提供

者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

編 製 及 計 算 ， 依 據 經 理 公 司 與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 簽

署 之 Index License Terms And 

Conditions (「主約」)規定，經理公司

與指數提供者簽訂 Approved Product 

Addendum (「附約」)授權本基金使用標

的指數及標的指數之名稱，即為本基金

之指數授權契約，指數授權契約之重要

內容概述如下： (略) 

第三十二條：通知及公告 

一、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

益人之事項如下： 

(九)標的指數發生重大事項，對受

益人有重大影響者。 

 

二、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之

事項如下： 

(十一)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基

第三十二條：通知及公告 

一、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

益人之事項如下： 

（增列） 

其後款次向後移 

 

二、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之

事項如下： 

(十一)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基



修改後 修改前 

金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

券相關商品，長期發生無法

交割、移轉、平倉或取回保

證金情事；基金成分證券檔

數或期貨交易部位曝險比

率與所追蹤標的指數編製

成分證券檔數或曝險比率

有重大差異者；基金成分證

券及期貨交易部位之調整，

導致基金績效與標的指數

表現之追蹤差距（Tracking 

Difference）有重大差異

者)。 

金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

券相關商品，長期發生無法

交割、移轉、平倉或取回保

證金情事)。 

 

復華股債指數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復華美元高收益債券指數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

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正對照表 

修改後 修改前 

第 一 條：定義 

本契約所使用名詞之定義如下： 

二十七、標的指數：指本基金所追蹤之

標的指數，即指彭博美元 Caa

以上高收益債券流動指數

(Bloomberg US High Yield 

Caa and Above Liquid 

Index)。 

第 一 條：定義 

本契約所使用名詞之定義如下： 

二十七、標的指數：指本基金所追蹤之

標的指數，即指彭博巴克萊美

元 Caa以上高收益債券流動指

數 (Bloomberg Barclays US 

High Yield Caa and Above 

Liquid Index)。 

第十三條：指數授權契約 

本基金所使用之標的指數，亦即彭博美

元 Caa 以上高收益債券流動指數

(Bloomberg US High Yield Caa and 

Above Liquid Index)，係由指數提供者

第十三條：指數授權契約 

本基金所使用之標的指數，亦即彭博巴

克萊美元 Caa以上高收益債券流動指數

(Bloomberg Barclays US High Yield 

Caa and Above Liquid Index)，係由



修改後 修改前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 編

製及計算，依據經理公司與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 簽署之 Index 

License Terms And Conditions (「主

約」)規定，經理公司與指數提供者簽訂

Approved Product Addendum (「附約」)

授權本基金使用標的指數及標的指數之

名稱，即為本基金之指數授權契約，指

數授權契約之重要內容概述如下： 

(略) 

指數提供者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 編製及計算，依據經理公司與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 簽

署 之 Index License Terms And 

Conditions (「主約」)規定，經理公司

與指數提供者簽訂 Approved Product 

Addendum (「附約」)授權本基金使用標

的指數及標的指數之名稱，即為本基金

之指數授權契約，指數授權契約之重要

內容概述如下： 

(略) 

第三十一條：通知及公告 

一、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

益人之事項如下，但專屬於各類型

受益權單位之事項，得僅通知該類

型受益權單位受益人： 

(八)標的指數發生重大事項，對受

益人有重大影響者。 

二、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之

事項如下： 

(十)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基金

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券相關

商品，長期發生無法交割、移

轉、平倉或取回保證金情事；

基金成分證券檔數或期貨交易

部位曝險比率與所追蹤標的指

數編製成分證券檔數或曝險比

率有重大差異者；基金成分證

券及期貨交易部位之調整，導

致基金績效與標的指數表現之

追 蹤 差 距 （ Tracking 

Difference）有重大差異者)。 

第三十一條：通知及公告 

一、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

益人之事項如下，但專屬於各類型

受益權單位之事項，得僅通知該類

型受益權單位受益人： 

（增列） 

其後款次向後移 

二、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之

事項如下： 

(十)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基金

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券相關

商品，長期發生無法交割、移

轉、平倉或取回保證金情事)。 



 

復華股債指數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復華 5至 10年期投資等級債

券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正對照表 

修改後 修改前 

第 一 條：定義 

本契約所使用名詞之定義如下： 

二十六、標的指數：指本基金所追蹤之

標的指數，即指彭博美歐 5 至

10年期投資等級債券流動指數

(Bloomberg US and Euro 

Investment Grade 5-10 Years 

Liquid Index)。 

第 一 條：定義 

本契約所使用名詞之定義如下： 

二十六、標的指數：指本基金所追蹤之

標的指數，即指彭博巴克萊美

歐 5至 10年期投資等級債券流

動指數(Bloomberg Barclays 

US and Euro Investment 

Grade 5-10 Years Liquid 

Index)。 

第十三條：指數授權契約 

本基金所使用之標的指數，亦即彭博美

歐 5 至 10 年期投資等級債券流動指數

(Bloomberg US and Euro Investment 

Grade 5-10 Years Liquid Index)，係

由 指 數 提 供 者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編製及計算，依據經

理公司與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簽署之 Index License Terms 

And Conditions (「主約」)規定，經理

公司與指數提供者 簽訂 Approved 

Product Addendum (「附約」)授權本基

金使用標的指數及標的指數之名稱，即

為本基金之指數授權契約，指數授權契

約之重要內容概述如下： 

(略) 

 

第十三條：指數授權契約 

本基金所使用之標的指數，亦即彭博巴

克萊美歐 5 至 10 年期投資等級債券流

動指數(Bloomberg Barclays US and 

Euro Investment Grade 5-10 Years 

Liquid Index) ，係由指數提供者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 編

製及計算，依據經理公司與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簽署之 Index 

License Terms And Conditions (「主

約」)規定，經理公司與指數提供者簽訂

Approved Product Addendum (「附約」)

授權本基金使用標的指數及標的指數之

名稱，即為本基金之指數授權契約，指

數授權契約之重要內容概述如下： 

(略) 

第三十一條：通知及公告 

一、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

第三十一條：通知及公告 

一、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



修改後 修改前 

益人之事項如下，但專屬於各類型

受益權單位之事項，得僅通知該類

型受益權單位受益人： 

(七)標的指數發生重大事項，對受

益人有重大影響者。 

 

二、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之

事項如下： 

(十)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基金

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券相關

商品，長期發生無法交割、移

轉、平倉或取回保證金情事；

基金成分證券檔數或期貨交易

部位曝險比率與所追蹤標的指

數編製成分證券檔數或曝險比

率有重大差異者；基金成分證

券及期貨交易部位之調整，導

致基金績效與標的指數表現之

追 蹤 差 距 （ Tracking 

Difference）有重大差異者)。 

益人之事項如下，但專屬於各類型

受益權單位之事項，得僅通知該類

型受益權單位受益人： 

（增列） 

其後款次向後移 

 

二、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之

事項如下： 

(十)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基金

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券相關

商品，長期發生無法交割、移

轉、平倉或取回保證金情事)。 

 

  



復華股債指數二號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復華新興亞洲 3至 10年

期美元債券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

等級之高風險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正對照表 

修改後 修改前 

第 一 條：定義 

本契約所使用名詞之定義如下： 

二十六、標的指數：指本基金所追蹤之

標的指數，即指彭博新興亞洲 3

至 10 年期美元債 券指數

(Bloomberg EM Asia USD 3-10 

Years Capped Bond Index)。 

第 一 條：定義 

本契約所使用名詞之定義如下： 

二十六、標的指數：指本基金所追蹤之

標的指數，即指彭博巴克萊新

興亞洲 3至 10年期美元債券指

數 (Bloomberg Barclays EM 

Asia USD 3-10 Years Capped 

Bond Index)。 

第十三條：指數授權契約 

本基金所使用之標的指數，亦即彭博新

興亞洲 3 至 10 年期美元債券指數

(Bloomberg EM Asia USD 3-10 Years 

Capped Bond Index)，係由指數提供者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編

製及計算，依據經理公司與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 簽署之 Index 

License Terms And Conditions (「主

約」)規定，經理公司與指數提供者簽訂

Approved Product Addendum (「附約」)

授權本基金使用標的指數及標的指數之

名稱，即為本基金之指數授權契約，指

數授權契約之重要內容概述如下： 

第十三條：指數授權契約 

本基金所使用之標的指數，亦即彭博巴

克萊新興亞洲 3 至 10 年期美元債券指

數(Bloomberg Barclays EM Asia USD 

3-10 Years Capped Bond Index)，係

由 指 數 提 供 者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編製及計算，依據經

理公司與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簽署之 Index License Terms 

And Conditions (「主約」)規定，經理

公司與指數提供 者 簽訂 Approved 

Product Addendum (「附約」)授權本基

金使用標的指數及標的指數之名稱，即

為本基金之指數授權契約，指數授權契

約之重要內容概述如下： 

第三十一條：通知及公告 

一、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

益人之事項如下，但專屬於各類型

受益權單位之事項，得僅通知該類

型受益權單位受益人： 

第三十一條：通知及公告 

一、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

益人之事項如下，但專屬於各類型

受益權單位之事項，得僅通知該類

型受益權單位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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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標的指數發生重大事項，對受

益人有重大影響者。 

 

二、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之

事項如下： 

(十)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基金

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券相

關商品，長期發生無法交割、

移轉、平倉或取回保證金情

事；基金成分證券檔數或期貨

交易部位曝險比率與所追蹤

標的指數編製成分證券檔數

或曝險比率有重大差異者；基

金成分證券及期貨交易部位

之調整，導致基金績效與標的

指 數 表 現 之 追 蹤 差 距

（Tracking Difference）有

重大差異者)。 

（增列） 

其後款次向後移 

 

二、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之

事項如下： 

(十)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基金

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券相

關商品，長期發生無法交割、

移轉、平倉或取回保證金情

事)。 

復華股債指數二號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復華新興市場 3年期以

上美元主權及類主權債券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

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正對照表 

修改後 修改前 

第 一 條：定義 

本契約所使用名詞之定義如下： 

二十六、標的指數：指本基金所追蹤之

標的指數，即指彭博新興市場 3

年期以上美元主權及類主權債

券 指 數 (Bloomberg EM USD 

Sovereign & Quasi-Sov 3+ 

Years Capped Bond Index)。 

第 一 條：定義 

本契約所使用名詞之定義如下： 

二十六、標的指數：指本基金所追蹤之

標的指數，即指彭博巴克萊新

興市場 3 年期以上美元主權及

類主權債券指數 (Bloomberg 

Barclays EM USD Sovereign & 

Quasi-Sov 3+ Years Capped 

Bond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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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指數授權契約 

本基金所使用之標的指數，亦即彭博新

興市場 3年期以上美元主權及類主權債

券指數(Bloomberg EM USD Sovereign 

& Quasi-Sov 3+ Years Capped Bond 

Index)，係由指數提供者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 編製及計算，

依據經理公司與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 簽 署 之 Index 

License Terms And Conditions (「主

約」)規定，經理公司與指數提供者簽訂

Approved Product Addendum (「附約」)

授權本基金使用標的指數及標的指數之

名稱，即為本基金之指數授權契約，指

數授權契約之重要內容概述如下： 

 

第十三條：指數授權契約 

本基金所使用之標的指數，亦即彭博巴

克萊新興市場 3年期以上美元主權及類

主權債券指數(Bloomberg Barclays EM 

USD Sovereign & Quasi-Sov 3+ Years 

Capped Bond Index)，係由指數提供者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 編

製及計算，依據經理公司與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簽署之 Index 

License Terms And Conditions (「主

約」)規定，經理公司與指數提供者簽訂

Approved Product Addendum (「附約」)

授權本基金使用標的指數及標的指數之

名稱，即為本基金之指數授權契約，指

數授權契約之重要內容概述如下： 

第三十一條：通知及公告 

一、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

益人之事項如下，但專屬於各類型

受益權單位之事項，得僅通知該類

型受益權單位受益人：  

(七)標的指數發生重大事項，對受

益人有重大影響者。 

 

二、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之

事項如下： 

(十)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基金

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券相

關商品，長期發生無法交割、

移轉、平倉或取回保證金情

事；基金成分證券檔數或期貨

交易部位曝險比率與所追蹤

第三十一條：通知及公告 

一、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

益人之事項如下，但專屬於各類型

受益權單位之事項，得僅通知該類

型受益權單位受益人：  

（增列） 

其後款次向後移 

 

二、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之

事項如下： 

(十)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基金

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券相

關商品，長期發生無法交割、

移轉、平倉或取回保證金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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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指數編製成分證券檔數

或曝險比率有重大差異者；基

金成分證券及期貨交易部位

之調整，導致基金績效與標的

指 數 表 現 之 追 蹤 差 距

（Tracking Difference）有

重大差異者)。 

 


